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层选聘工作方案
(2025 年 12 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好发挥董事会功能作

用，依法合规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选聘职权，推进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规范化运作，根据证监会、国资委等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公司经理层成员。公司经理层成员一般包括公

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下属公司经理层成员选聘参照本方案执行。

第三条 经理层成员的选聘，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突出政治标准，注重专业能力，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

贤，坚持事业为上、人事相宜，坚持组织认可、出资人认可、市场认可、

职工群众认可，坚持依法依规依纪。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负责制

定公司经理层选聘工作方案，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层成员。

第二章 任职条件及职权

第五条 公司经理层成员，应当具备以下任职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自信、较强的治

企能力、正确的业绩观，具备现代化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务

实清廉的作风。

（二）具有战略执行、市场开拓、改革创新等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其

中，总经理还应当具有决策判断、市场应变、统筹协调、依法治企的能力



和较强的执行力。

（三）具有企业或与经营生产等相关的工作经历。

（四）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要求。

第六条 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除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外，根

据工作需要，需结合本方案“第五条”规定，明确特殊的任职资格。

第七条 公司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并按照公司章程履行职权，其他

经理层成员按照分工协助总经理履行相关职权。

第三章 选聘程序

第八条 坚持党组织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董事会选聘

经理层成员，主要采取内部推选、公开招聘、委托推荐等方式，应在充分

沟通的基础上拟定工作方案报本级党组织研究及上级党组织审核把关。

第九条 综合考虑考核评价、工作表现、人岗相适等情况确定候选人，

并全面考察人选素质、能力、业绩和廉洁从业等方面情况。

第十条 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听取纪检监察部门意

见、核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任职公示等工作程序。

第十一条 根据上级党组织推荐意见，并结合企业实际，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董事会对人选进行审议并作出聘任决

定。

其中：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人选一般由董事长提名，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总工程师等经理层副职人选一般由总经理提名。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十二条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对经理层成员实

行规范化、常态化任期管理。



第十三条 经理层成员应依法履职，廉洁从业，切实维护党和国家利

益、出资人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四条 经理层成员须严格执行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管理规定，严

禁将公款用于个人支出。

第十五条 经理层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谋取利益。

第十六条 经理层成员须严格执行公司领导人员兼职管理、薪酬获取、

个人事项报告、因公（私）出国（境）、任职回避等规定。

第十七条 经理层成员自愿辞职、因健康原因、因责任追究、因违纪

违法等情形退出，以及董事会认定为不适宜继续聘任的情形，按照有关规

定退出。

第十八条 经理层成员退出后，须继续对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公司商

业及技术秘密负有保密责任和义务，保密期限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